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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拟筹划表决权委托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1 日收到

实际控制人王春江先生的告知，其拟将持有的北京东方恒正科贸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东方恒正”）60%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王雅珠女士。王雅珠女士系王春江

配偶肖夏之母亲。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表决权委托原因 

1、王雅珠女士系王春江配偶肖夏之母亲，1957 年出生。王雅珠女士长期从

事经营管理活动，有较强的经济实力。王雅珠女士参与上市公司的管理和经营，

有利于公司将主营业务做大做强。 

2、由于家庭及身体原因，王春江先生暂居美国。王春江先生居住国外期间，

虽然积极参与公司各项经营活动决策，但因距离原因，对公司的经营和发展很难

做到亲力亲为，也不能与监管机构和投资者进行深度面对沟通，可能会影响了公

司经营和治理效率。王雅珠女士目前居住在国内，有多年经营管理经验，能够更

高效地参与公司管理及与监管、投资者等各方沟通。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东方恒正持有公司 22,400,000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15.55%，为公司第

一大股东。若本次投票权委托完成，王春江将其所持有东方恒正 60%股份相应的

表决权不可撤销地委托给王雅珠，王雅珠通过东方恒正间接成为公司拥有表决权

份额最大的股东。 

本次实际控制人筹划投票权委托事项不会对公司经营及现有业务的发展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将根据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11 日 

 


